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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项目 BT业务会计处理初探

【摘要】本文重点从 BT业务的特征入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等规定对 BT相关业务的收入确认等会计处

理进行了初步分析，为 BT相关会计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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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T的含义及特征

BT是英文 Build-Transfer的缩写，通常翻译为“建设原移

交”，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领域的一种投资建设模式，通常指

项目发起人与项目投资人签订合同，由项目投资人负责项目

的融资、建设，并在规定时限内将竣工后的项目移交项目发起

人，项目发起人根据事先签订的回购协议分期向项目投资人

支付项目总投资及确定的回报。

BT项目一般具有如下特征：淤项目发起人为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进行招标的企业；于项目投资人为按照

有关程序取得合同的企业，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等；盂项目

在规定时限内竣工后，移交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根据事先

签订的回购协议分期（一般在 1年以上）向项目投资人支付项

目总投资及确定的回报。

二、BT业务相关会计处理依据及原则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 BT业务的会计处理无具体的描述

和说明，只有证监会在 2011年 1月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1年第 1期）》（以下简称“监管

问题解答”）和财政部在 2011年 12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5号（征求意见稿）》（简称“5号解释”）中对 BT业务的

相关会计处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1. BT业务认定标准。认定标准是：淤合同授予方为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进行招标的企业。于合同投资方为

按照有关程序取得合同的企业。合同投资方按照规定设立项

目公司进行项目建设和运营。盂合同中对所建造公共基础设

施的质量标准、工期、移交的对象、合同总价款及其分期偿还

等作出约定，同时在合同期满，合同投资方将有关公共基础设

施移交给合同授予方或其指定的单位，并对基础设施在移交

时的性能、状态等作出明确规定

2. BT业务收入确认等会计处理原则。应参照企业会计

准则对 BOT业务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对 BT业务进行核算：

项目公司同时提供建造服务的，建造期间，对于所提供的建造

服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

收入和成本，建造合同收入按应收取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同

时确认长期应收款。项目公司未提供建造服务的，应按照建造

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确认长期应收款。长

期应收款应采用摊余成本计量并按期确认利息收入，实际利

率在长期应收款存续期间内一般保持不变。

三、BT业务会计处理的举例

例：A公司于 2011年 6月中标取得 B县生活污水处理厂

的建设项目，并于与 B县环保局签订的合同。合同主要条款

为：项目总投资（合同总额）为 3 000万元，A公司负责整个项

目的筹资和建设，项目工期为 2011年 6月至 2012年 6月，项

目竣工验收后，B县环保局分期支付 A公司 3 000万元，其中

竣工验收后第一年支付项目总投资的 30%，第二年和第三年

分别支付 30%，第四年支付 10%。

本项目符合 BT业务认定标准，会计处理如下：

1. A公司提供建造服务时的会计处理。所有的工程均由

A公司自行提供，A公司应确认建造合同收入。由于项目的付

款期达 4年，则在该合同中 A公司取得回报包括建造合同收

益和资金回报收益，因此 3 000万元项目总投资应分解为公

允价值的建造合同收入和资金回报收入。

根据监管问题解答和 5号解释，建造合同收入公允价值

应以应收取对价的公允价值予以计量，该合同中应收取的对

价分 4年支付，对 B县来说实际系向 A公司进行了融资，融

资期限为 4年，故按照同期的贷款利率将分期收款予以折现

后的现值即相当于应收取对价的公允价值。

4 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 5.96%，折现后的现值为

2 645.48万元，同时假设合同预算成本为 2 000万元。具体的

会计分录为：淤2011年度该项目累计发生成本 1 000万元，

确认合同成本，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1 000；贷：应付账

款（银行存款）1 000。于2011年 12月 31日，根据实际发生成

本占预算成本比例，确认完工进度为50%，确认建造合同收

入，借：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322.74，主营业务成本 1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322.74。盂2011年 12月 31日，根据项目

投资总额，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应收款，借：长期应收款———

B县环保局 1 500；贷：工程施工———工程结算 1 322.74，长期应

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177.26。榆2012年 6月，项目完工，

确认收入和应收款的分录如上述于和盂。虞2012年 6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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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时，结转工程施工各明细，借：工程施工———工程结算

2 645.48；贷：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2 000、———合同毛利

645.48。愚项目完工后，在项目回款期内，按照摊余成本对长

期应收款进行后续计量，并确认利息收入。回款期内第 1年的

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

收益 157.67；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

用———利息收入 157.67。回款期内第 2年的会计分录：借：银

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113.43；贷：长

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113.43。

回款期内第 3年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

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66.55；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

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66.55。回款期内第 4年的会

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16.87；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

息收入 16.87。

2. A公司未提供建造服务时的会计处理。此情况下，A公

司不应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应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

款等，确认长期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应采用摊余成本计量并按

期确认利息收入，实际利率在长期应收款存续期间内一般保

持不变。

具体的会计处理如下：淤2011年度该项目累计发生成本

1 000万元，确认长期应收款：借：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1 500；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1 0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

融资收益 500。于2012年 1 ~ 6月，累计发生成本 1 000万元，

确认长期应收款：借：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1 500；贷：

应付账款（银行存款）1 0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500。盂项目完工后，在项目回款期内，计算出该项目的内含报

酬率为 21.19%，按照摊余成本对长期应收款进行后续计量，

并确认利息收入。回款期内第 1年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423.83；贷：长期应收

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423.83。回款

期内第 2年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322.93；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322.93。回收期内第 3年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200.65；

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200.65。回款期内第 4年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

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52.59；贷：长期应收款———B县

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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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余额报表列示的两点疑问

【摘要】基于资产、负债的概念，在填列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项目时，应根据“应交税费”明细账户余额分析填列：期

末“应交税费”贷方余额的明细账户，其余额填列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项目；期末“应交税费”借方余额的明细账户，其借

方余额填列“其他流动资产”项目，而不填入“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未交增值税”明细账户也不例外。

【关键词】应交税费 资产负债表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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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实务中，对“应交税费”账户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如

何填列存在两个疑惑：一是应直接填列还是应分析填列？二是

应否区分存货增值税待抵扣金额和固定资产增值税待抵扣金

额，并分别在资产负债表填列？本文对此予以探讨。

一、“应交税费”账户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应直接填列还

是分析填列

对资产负债表的“应交税费”项目期末余额栏的填列，《企

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其应用指南并未详

细说明。有关权威资料一般是这样描述的：“应交税费”项目反

映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应交纳的各种税费，本项目应根据

“应交税费”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列，如“应交税费”账户期

末为借方余额，应以“-”号填列。即“应交税费”项目根据“应

交税费”总账账户期末余额直接填列：“应交税费”总账账户期

末如为贷方余额，以正数填列；如为借方余额，以负数填列。笔

者认为，直接填列法有违资产、负债的概念，不利于正确分析

企业偿债能力。

“应交税费”账户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填列，取决于

“应交税费”明细账户余额性质，应采用分析填列法填列。具体

来说，“应交税费”明细账户贷方余额表示企业应交未交的税

费，履行交纳义务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因此“应交税费”


